日期：2006年11月8日

問題：公務員在退休後從事工作
質詢類別：書面質詢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及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灝玄就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中屬總薪級表第三十點或以上或屬首長級的公務員，在二○○四年、二○○五年及二○○六年上半年各段期間內退休的人數，請按政策局及部門列出分項數字；

（二）　上述屬總薪級表第三十點或以上的退休公務員在退休後兩年內申請從事工作的個案數目，請按政策局及部門列出分項數字，以及當中獲批准的個案數目，請按獲准個案所涉工作的性質列出分項數字如下（見表格一）︰

（三）　上述屬首長級的退休公務員在退休後三年內申請從事工作的個案數目，請按政策局及部門列出分項數字，以及當中獲批准的個案數目，請按獲准個案所涉工作的性質列出分項數字如下（見表格二）；及

（四）　上述第（一）項的退休公務員申請在退休後從事工作但不獲批准的個案數目，以及不獲批准的理由，請按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以及薪級表（屬總薪級表第三十點或以上或屬首長級）列出分項數字？


答覆：

主席女士：　

　　根據現行政策，公務員如擬在放取離職前休假期間，以及／或在退休後的指定管制期內從事外間工作（其工作主要在香港進行），均須事先取得批准。首長級薪級表第八點或同等薪點的人員的管制期為三年，其他人員則為兩年。按第一標準薪級表支薪的人員，則一律獲准在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由二○○六年一月一日起，所有人員亦一律獲准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包括：（甲）慈善、學術或其他主要不涉及商業運作的非牟利機構；（乙）非商業性質的區域／國際組織；以及（丙）中央機構）從事無償工作。

　　非首長級人員的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由部門首長／職系首長批核。首長級人員的申請則由公務員事務局批准，並會送交獨立的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該委員會每年發表工作報告書，概述年內所處理的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每年，我們會將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以供參考。

　　現就有關問題提供資料如下：

（一）　在擬備公務員人事統計數字時，政府的一貫做法是按薪金組別來把公務員分類統計。我們並沒有以總薪級表第三十點或以上的人員為薪金組別的統計數字，而是把總薪級表第三十四至四十四點的人員（即中級管理／專業人員）及總薪級表第四十五至四十九點的人員（即高級管理／高級專業人員）分別納入不同的薪金組別。因此，我們只能提供在各政策局及部門中職級屬總薪級表第三十四至四十九點之間，或是按首長級薪級表支薪或屬同等薪點的公務員，在二○○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退休的人數。詳情載於附件Ａ。

（二）　由於非首長級公務員提出的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分別由各局及部門批核，公務員事務局並沒有這類申請的詳細資料。鑑於時間有限，以及所涉及的申請為數不少，我們無法按要求提供所有有關非首長級人員的詳細資料。然而，我們已從各局／部門取得有關在二○○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六年上半年退休，而薪點是總薪級表第三十四至四十九點或同等薪點的人員所提出申請的資料，並於附件Ｂ列出所收到／獲准／不獲批准個案的數字。

（三）　首長級公務員的申請均由公務員事務局集中批核，有關資料現擬備及載於附件Ｃ。

（四）　規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政策和安排，都已在《公務員事務規例》及有關通告內清楚說明。公務員普遍均清楚批核的準則，以及在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時須避免引致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因此，他們大多不會申請從事一些可能導致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外間工作。截至二○○六年九月三十日，就在二○○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退休，並屬總薪級表第三十四至四十九點或同等薪點的人員及首長級人員提出的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個案中，有七宗不獲批准，理由是有關工作可能導致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有關這七宗不獲批准申請的資料，載於附錄Ｄ。

完
